
财政管理这 部 分 资金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

（ 1 ）必须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。（ 2）

应规定其使用范围，不允许用其弥补财政资金

的缺口。（ 3）单独设帐，不得与财政资金相

混淆。
5.完善国库体系，促进乡（镇）财政工作

的开展。目前，我国的国库业务工作是由人民

银行代理的。由于乡（镇）又不设国库，因而

财政资金的解交与下拨工作只能委托乡（镇）

信用社或营业所代理。这样，资金周转会因环

节多而导致速度减慢，对于乡（镇）及时、有

效地使用资金有一定影响，同时，对乡（镇）

财政实行收支挂钩财政体制也带来困难。解决

这个问题，从根本上说，应完善国库体系，建

立乡（镇）一级国库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我们

建议可根据情况进行一些试点，以取得经验，
为建立乡（镇）一级国库做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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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防止

包干差影响预算平衡问题

颜悦 来

《财政》1985年第 9 期发表的江建平同志

《试析固定比例分成包干体制中的“包干差”》

一文，提出了“省对地（市）以及地（市）对

县实行固定比例分成包干体制，一定要考虑包

干差”以及“防止包干差对预算平衡影响过大”

的问题。本文也就此发表四点不成熟的意见，

供参考。

一、运用包干差的信息，把平衡工作做在

前面，以防止年终包干逆差过大

包干差是地区间收入不均衡增长的结果，
它的顺、逆、大、小及其变化能够大致反馈横

向的收入预算执行情况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包

干差也是一种财政信息。它的反馈作用，不仅

可以提示年终、清理和审查决算收入的重点，

而且有助于平时加强对收入预算执行过程的分

析预测和监督检查。
在收入预算执行过程中，由于决定财政收

入的各种因素在时间 上 和空 间上是不断变化

的，各县（包括市本级，下同）财政收入就会

有升降起落，在各个分析检查期或预测期内都

有其当期的“包干差”，其数量与上期比较，又

总是变化不定的。如果是顺差增加或者逆差减

少，一般是高比（系指本级固定留成比例高于

上一级预算级次的综合留成比例，反之，称低

比）县的收入增长速度减慢、低比县的收入增

长速度加快；反之，则表明高比县的收入增长

速度加快、低比县的收入增长速度减慢。我们

可以根据这种变化，努力做好促进平衡转化的

工作。如果措施果断得力，工作扎实有效，就中
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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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在年终之前，使可能出现的包干差逆差减

少或消失。当分析检查期或预测期已经出现较

大逆差时，应该注意把工作的加强点放在低比

的重点收入地区。对重点收入地区，除了分析

检查影响收入的诸项重大因素外，还应该注意

监督检查地区易发性问题。比如，从以往历次

财务、税收大检查、年终清理等情况看，该退

不退、该归还不归还、收入有水份甚至寅吃卯

粮的现象，在高比地（市）县发生得相对多一

些；而留一手、预提早还、多退摊派等挤占侵

吞国家收入的现象，在低比地（市）县发生得

相对多一些。防止和纠正此类问题，切实做到

该收的不漏、不该收的分文不取，不仅是严格

执行国家财经政策、严肃财经纪律所必需的，

而且能够增加财政收入，有利于防止年终包干

差逆差过大影响预算平衡。

二、进一步调动低比地区增收积极性，是

防止或减少逆差的关键环节

低比地区的收入基数往往是比较大的，所

以其收入增长速度的快 慢，对 包 干 差的顺、

逆、大、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在江建平同志

例举的无锡市 的 例 子 中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一

点，即低比的市本级的收入只增长了 5 %，大

大低于全市收入平均增长10.7%的幅度，更低

于其他县的增长水平，所以市财政的逆差才会

那么大。假使市本级的收入能够赶上一些，市

财政的逆差就会大幅度地下降。再则，为防止

和减少逆差，我们不可能采取“削足适履”的

办法，使高比地区的增收速度放慢，而只能调

动低比的尤其是重点收入地区的积极性，使其

增收速度加快。当然，由于这些地区的留成比

例低，从增收中所得分成少，积极性容易受到

影响，因而从物质利益原则出发，让他们从增

加的收入中适当多拿一些好处，也是必要的。江
建平同志提到的“增收另加一定比例分成”的

办法就是比较好的办法之一。如果考虑到在给

予新的推动力的同时再适当增加一些压力，也

可以采取“超收另加一定比例分成”的做法。
低比县增收加快，可以抵消或减少地（市）

的逆差因素，同样，低比地（市）增收加快，
也能够抵消或减少省预算的逆差因素。所以，我
觉得省财政也有必要考虑采取必要措施，支持

地（市）平衡。解决一旦发生的逆差问题。可供

参考的措施，除了对地（市）增收或超收另加

一定分成以外，还可以在地（市）超额完成省

下达的年度财政收入任务、同时产生大量逆差

的情况下，对地（市）超收部分所 带来 的 逆

差，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或者超额增收奖励。
这从静态上看，省财政似乎增添了一笔负担，
但从动态上分析则不 然，地（市）解 除 了 包

袱，在全地（市）范围内放手组织财政收入，
收入增长加快，增加省预算的顺差因素，也就

是说可以防止或减少省级的逆差。这一点，我

们只要留心一下前举无锡市的数据，就可以得

到证实。

三、必要时对县超幅度增收留成实行提成

办法，以解决地（市）的过大逆差

在实行固定比例分成包干体制的地方，为

使地（市）预算平衡不受过大逆差的影响，地

（市）在发生不能自行解决的逆差时，可以对

收入比上年实绩增长并超过一定幅度的县——

不论其固定留成比例是高还是低——的超幅度

增收部分的留成，进行适当比例的提成，专门

用于平衡解决过大的逆差问题。这个办法可以

作为固定比例分成包干体制的补充，予以明文

规定。但要实行该项提成办法，还应注意以下

几点：

1.从实际需要出 发，灵 活 掌 握。这就是

说，在地（市）出现过大的逆差、影响预算平

衡的情况下可以实行。如果执行结果地（市）

没有逆差，或者逆差不大，能够通过其他途径

解决时，就不要采用这项提成办法。
2.为避免加重有关县的负担，该项提成，

只是对超过一定增长幅度的那一部分收入的留

成进行提成。对于在一定幅度以内的增收留成，
以及对于收入增长幅 度 没 有 达到一定幅度的

县，应免于提成。至于怎样确定这个“一定幅

度”，从经验数据考察，各地经常性支出的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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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增率一般在 7 %左右，为了保证这个支出增

长的需要，这个“一定幅度”不应低于 7 %，
并尽可能定高一些。

3.被提成的县，以当年收入增长幅度的大

小确定，而不是根据固定留成比例的 高 低划

分。对于留成比例虽然高（或者过高），但是增

收幅度不大、增收数量有限的县，应免于提成。
4.提成的比例，以不挫伤各县增收积极性

为原则，由地（市）与县商定。有关县对当年

超幅度增收留成的安排使用，应该考虑到该项

因素，注意留有余地。
实行该项提成办法，最大的好处是能够避

免因调整增收留成固定比例而带来的某种程度

上的盲目性；可以及时平衡解决一旦出现的过

大逆差，又不致于引起部分县的财力紧张，使

各县经常性支出正常增长的需要和开发性支出

的财政安排，仍然制约于本 县 收 入 的增长情

况。这样更能显示出固定比例分成包干体制的

优越性。

四、对高比县增收（比基数）留成打折扣

的做法需要探讨

江建平同志提到，为防止包干 差 递差 过

大，有的地（市）对留成比例过高的县，其收

入比基数增长部分，留成适当打一点折扣。我

以为这个做法需要探讨。因为这在数量上固然

可以减少一部分逆差，但是有一些不容忽视的

副作用。比较明显的有：

1.影响高比县支出预算的安排，并可能导

致县际之间财权、财力的不平衡。固定比例分

成包干体制，区别于其他分灶吃饭体制的特征

在于分成比例固定——原则规定几年不变。各

县在规定的几年中，支出的增长取决于收入的

增长，多收多用，基本上做到了事权与责任、

财权与财力的统一；在县际之间，责、权、利

原则相同，苦乐大致划一。部分降低高比县的

增收留成，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产生：一是高

比县与低比县相比，收入同样增长，而支出不

能一样上升，客观上形成新的苦乐不均现象；
二是高比县自身收入增长了，而支出不能相应

增长，甚至经常性支出中由于共性增长因素引

起的对财力的增长需求有可能得不到安排。比

如有这样一例：甲县的增收留成被打了“65”

折，乙县增收留成另增14%。这样，两个县的

预算安排就应有所不同：若收入增长都是10%，
那么支出的增长，甲县只能安排6.5%，而乙县

可以安排11.4%；若是由于共性因素，经常性

支出都必须增长 7 %以上，那么从财力保障角

度考虑，甲县的收入必须 安 排 增 长10.8%以

上，而乙县的收入增长6.2%就行了。如果下年

继续执行打折后的留成比例，两县的差异还将

进一步扩大。很显然，这种差异与固定比例分

成包干体制的原则精神是相背离的。
2.不利于不发达地区开发经济，缩小与发

达地区的差距。高比县往往是工业、商业、交

通运输业不够发达，经济基础比较薄弱，财政

收入基数比较小的不发达县，苏北地区的大部

分县就属于这种情况。这些高比县的收入并不

是县县都增长那么快。有些增长快一些的县，

也由于基础薄、后劲差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很不

稳定。而且，因为收入基数小，增收的绝对额

也有限，有的贫困县一 年 增 收百把万、几十

万，就算是可喜的了，其留成比例虽然高，增

收留成并不多。除首先保证经常性支出的正常

增长需要外，一般很少有余力用于经济发展与

开发，在财力上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。因此，
在现行固定比例分成包干体制上考虑包干差问

题时，无论是省对地（市）、还是地（市）对

县，都应该力求避免部分地对这些地（市）、

县的增收留成采取打折扣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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